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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私营企业的演变过程是当代企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 “五反”运动后，曾隐匿日伪财产的私营企业———上海公茂机器造船厂受到了上海市人

民政府较彻底地清查而被定性为“隐匿敌产”企业，并由交通部接管成为国营企业。 接管后

的公茂机器造船厂进行了资产清点和债务清偿，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在公茂机

器造船厂基础上成立的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确立了新的治理结构，其生

产模式逐步摆脱了公茂机器造船厂时期的经营惨淡状态，企业绩效得到了稳步提升，为最

终转变为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构建了基础。 案例表明“隐匿敌产”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

般路径为：定性、没收、接管、转为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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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课题“中国水运建设史研究”（批准号：２０１７２２０１３６６）之阶段性成果之一。 感谢高超

群研究员和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供了宝贵修改意见。 文责自负。

①　 《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完字第 ４０５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２。

②　 武力：《“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③　 参见刘德军《近年来“五反”运动评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张忠民《“五反”运动与私营企

业结构之变动———以上海私营企业为中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６）———以上海工业企

业为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赵晋《１９５２ 年“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

司为中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曲韵《“五反”运动对私营进出口业经营境况的影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张婷、张玉瑜《“五反”运动后上海私营企业产权的嬗变及其影响探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隐匿敌产”一词出自“五反”运动后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①字面意思是隐匿日伪及国民党

官僚资本的财产，实际指私营企业盗窃、隐匿应转为国有财产的敌产。 曾有学者认为，“像凭借特殊

地位及人事关系套购外汇或四行贷款而博取巨额利润较突出者，运用国家资金作私人投资者、廉价

取得的敌伪资产数额巨大者，盗窃或隐匿公产据为己有者”②均属于侵吞公产形成的财产。 因此，此
处的“隐匿公产”与档案文献中的“隐匿敌产”本质为同一种财产，即私营企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以隐匿形式占有的、原属于日伪或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应属于国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

到清查的财产。 下文统一将此类财产称为“隐匿敌产”。
１９４９ 年以后，没收官僚资本运动催生出了大批国营企业，而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将私营企业纳

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生产，由于这两项运动的范围大、涉及企业数量多，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初期私营企业改造问题研究中，关于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已有众多研究成果。 而在

这两个事件之间发生的“五反”运动中，尚有一部分“隐匿敌产”的企业得到查明和清理，同样转化为

国营企业。 对“五反”运动的私营企业研究多数集中于“五反”运动的整体过程，少数案例研究也集中

于持续经营并进入公私合营阶段的企业，③对属于“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及其日后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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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保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简称“长航二厂”）的
珍贵档案，详细记载了“隐匿敌产”企业———公茂机器造船厂（简称“公茂船厂”）演变为国营长航二

厂的经过。 故本文将依据当时被定性为“完全违法户”的公茂船厂档案史料为基础进行剖析和解读，
并试图对“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造和产权变化进行初步考证，以求

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隐匿敌产”的私营企业的接收方式与改造路径。

一、公茂机器造船厂概况

公茂船厂的前身是“始建于 １８８５ 年”①的通裕铁厂，创始人为郑良裕。 郑良裕，宁波镇海人，生于

１８６６ 年，从小随父去上海经商。 郑良裕先在上海的一家洋布店当学徒，后自设通裕洋布号，１８８３ 年

在上海新闸路开设轧花厂。 １８８５ 年郑良裕将轧花厂改建为通裕铁厂，制造内河小火轮，陆续有春申、
大吉、大利等多艘船只投入上海至无锡、苏州、常熟等地的航线。

１８９５ 年郑良裕任英商老公茂纱厂（Ｌａｕｏ Ｋｕｎｇ Ｍａｗ Ｃｏｔｔｏｎ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买

办。② １９００ 年郑良裕开设老公茂航务局，因通裕铁厂与“老公茂航运局有共同关系”，③故改名为公

茂船厂。 郑良裕后又组建通裕、平安、宝华等轮船公司，置有平安、新平安、宝华、新宝华、大华、平阳、
康泰等轮船，经营内河、长江和沿海航线。 郑良裕独资创设的几个企业逐渐形成一个投资在 １５０ 万

元以上的企业集团，拥有大型轮船 ７ 艘，总吨位 ６ ３４３ 吨，小轮船 １６ 艘，总吨位 ２０４ 吨。④ １９１２ 年公

茂船厂迁到上海浦东白莲泾地区，工厂拥有多座船坞、船台。
１９２０ 年郑良裕去世，由其子郑锡棠接手。 １９３３ 年 ２ 月，郑锡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突遭绑架，混乱

中郑锡棠头部中枪，⑤并于 ２ 周后去世。⑥ 包含公茂船厂在内的郑氏企业由其妻郑孙文淑继续经

营。⑦ 在郑氏家族的经营下，公茂船厂逐渐成为近代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造船厂之一。 至 １９３７ 年淞

沪抗战前，公茂船厂的码头可系泊江海轮 ６ 艘，有 ３００ 尺大船船台三所，长 ２６０ 尺、宽 ３８ 尺、深 １２ 尺

木质船坞一所，⑧长 ２５０ 尺、宽 ２５ 尺、可拖 ２００ 吨船舶用的钢筋水泥滑轨一所，拖船、驳船、挖泥船等一

应俱全，还装备了德国造电焊机及机车，专供船舶修焊之用。 公茂船厂建造的最大船只为 ２ ０００ 吨级远

洋线“新平安”轮。 公茂船厂内部设主任一人、总揽全厂事务。 下设有工务组、物料组、事务组、会计组

以及各工场，各组均设管理员，各工场则设有职工长，⑨职工长以下设有工头，以管辖工人进行生产。
上海沦陷后，公茂船厂被迫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日方将船厂改名为“三井洋行上海造船所”。

日本投降后，郑氏家族以八千万伪中储券将“三井洋行上海造船所”回收并改回其原名。 国民政府敌

产处理局认同了郑氏家族回收企业的行为，也并未将郑氏家族作汉奸处理。 １９４８ 年，公茂船厂改制

为股份公司，由郑孙文淑任总经理，郑延益（郑锡棠之子）任经理。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后，郑氏逐步

迁居香港。 因此在解放前，公茂船厂虽曾与日方有交易情形，但国民政府并未认定其为汉奸，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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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８６ 年 － 行政 － 厂部 － 长期 １１。
潘君祥、陆志濂等编：《上海买办中的宁波帮》，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７５ 页。
《民国二十五年份航业团体及其关系事业概况》，《航业月刊》第 ４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３７ 年）。
潘君祥、陆志濂等编：《上海买办中的宁波帮》，第 １０８ 页。
《泰兴码头绑案》，《新闻报》１９３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第 １２ 版。
《郑锡棠昨晨身死》，《新闻报》１９３３ 年 ３ 月 ７ 日，第 １２ 版。
《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公告第七○四○号（声请执管郑锡棠遗产）》，《新闻报》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第 ２０ 版。
《民国二十五年份航业团体及其关系事业概况》，《航业月刊》第 ４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３７ 年）。
《民国二十五年份航业团体及其关系事业概况》，《航业月刊》第 ４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３７ 年）。
《呈请将市人民法庭判决没收之公茂船厂拨长江航务局接管》，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行政 － 永

久 ２ －９ －１。



性质仍是私营企业。
解放后，中共中央曾进行过没收官僚资本运动，①至 １９５２ 年，“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国家资本的工

作彻底完成”。② 在企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没收原国民政府拥有的工矿企业共计 ２ ８５８ 家。③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上海解放后同样展开了没收官僚资本运动。 在运动进行的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也在

上海造船同业公会的协助下于 １９５０ 年对上海地区的造船企业进行了普查。 第一批普查的单位近 ３０
家，公茂船厂也在其列，但未被认定为敌产，而判定其为“股份制公司”，④仍属于私营企业，其规模还

在当时各私营造船企业中名列前茅。
虽然公茂船厂并未在解放初期的运动中被定性为敌产，但郑氏家族却也有一些不妥行为为以后

留下了隐患。 其一是隐瞒赎回公茂船厂的经过。 郑孙文淑并未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报公茂船厂曾

经为日本三井洋行所收买，并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赎回的经过；其二是郑氏家族迁居香港。 郑孙文淑

在 １９５０ 年前往香港后，便不再过问在沪郑氏企业的经营事宜。
郑锡棠之子郑延益接手船厂后，同样未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告公茂船厂的赎回经过。 而此时公

茂船厂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企业经营清淡；对外则是负债累累，共计欠 １９ ９７ 亿余元人民

币（如表 １）。
表 １ 公茂机器造船厂部分借款表 单位：元（旧人民币）

债权单位 债权金额

国民银行 １８２ ２０１ ２４２

联合银行 １ ３１６ ７９８ ２０１

正安五金有限公司 １７ ６７７ ０５０

协利五金号 ６ ６９９ ０００

瑞锠祥五金号 ２ ０３４ ５００

老顺泰全记五金号 ４２５ ５００

应儒煊（个人） ５ １２０ ５００

华强电焊材料有限公司 ２ ３５８ ７２０

朱清记锡铜五金号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华昌电器材料号 ７００ ０００

安孚轮船有限公司 ５０９ ６００

南市医院 ４ １０７ ４００

市立第二人民医院 ３ ９１７ ７００

胡敦聆堂 ６ ４２８ ６００

联合会计事务所 ２ ２０８ ０００

上海房地产公会 ５３９ ０００

永泰机器造船厂 ２ ５１０ ０００

源亨汽车修理行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开明印刷厂 １ ００２ ０００

裕新煤油号 ２９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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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官僚资本运动共分 ３ 阶段进行，具体可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 １ 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９０ 页。
萧国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华文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７ 页。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 １ 卷，第 １９０ 页。
《上海造船同业公会会员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Ｓ１０ － １ － ６。



续表 １

债权单位 债权金额

长航二厂公会 ４２３ １２９ ３１２

元星造船厂 １４ ２５０ ０００

合计 １ ９９７ ９０６ ３２５

　 　 资料来源：《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第 １５６８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行政 －永久 ２ － ９ － ４５。

二、“五反”运动中公茂机器造船厂的定性没收和产权更迭

１９５１ 年底，中共中央发动了“三反”运动。 随着运动的深入，部分腐化的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浮出了水面。 中央将这些腐败人员和腐败事件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于城市工商资本家唯利是图本

性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毛泽东下达指示：“向着违法的资产阶

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

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

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① 随后，“五反”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展开了。
在上海“五反”运动前有上海私营工商业者自行组织的“四反”运动，该运动只是“私营工商界在

政府号召下自发地反对内部不法行为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②由上海市工商联领导的“五反”
运动正式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依旧延续了“四反”运动的做法，只停留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上”。③ 因此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上海“五反”运动尚处于一种较轻松的氛围中。 不过自 ２ 月 ５ 日起，“五
反”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随后中共上海市

委发出了《关于市区两级各机关“三反”、“五反”斗争领导（指挥）机构组织办法的通知》。 同日，华
东增产节约委员会党组亦下发通知，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之下，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上

海市政府所属各有关单位参加组成各种行业的专业小组，负责领导各行业“五反”工作。④ ３ 月 ４
日，上海市委又正式成立以潘汉年为主任委员的市委“五反”工作筹备委员会。 各区亦开始组建“五
反”筹备委员会。 至此，上海地区“五反”运动开始改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并在上海正式

展开。
上海地区“五反”运动共分四次战役和一次“补课”。 战役和“补课”具体进行方式是由各私营企

业的工会成员组成“工作队”和“检查队”，获得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下发许可文件并进驻

各私营企业管理层，进行检查。 而“列入检查的工商户，应尊重检查队的领导，交代问题”。⑤ “从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至 ７ 月的四个月内，上海总计 １５５ ５４７ 户私营工商户，具结的‘五毒’ 金额中，行贿

１ １４９ ６８亿元，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三项非法所得 ８４ ６７９ １９ 亿元。”⑥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底，就在“五反”运动正式在上海拉开大幕的前夕，执掌公茂船厂的郑延益“离沪逃

往香港，厂由郑延益委托卢于鸣代管”，⑦卢于鸣成为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 郑延益赴港后不久，公
茂船厂便被认定为重点企业，由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直接负责，并安排“工作队”进驻。 经过审查，
“工作队”认定公茂船厂有十分严重的隐匿财产行为：“公茂机器造船厂，于 １９３８ 年以 ４ ０００ 万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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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９７ 页。

高晓林：《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四反”运动》，《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杨奎松：《１９５２ 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张忠民：《“五反”运动与私营企业结构之变动———以上海私营企业为中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关于工作证、通知书、检查证使用办法说明》，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３ － ２ － ２４２。
张忠民：《“五反”运动与私营企业结构之变动———以上海私营企业为中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有关修造船所调查资料》，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３６。



用票将厂卖与日本三井洋行，又于 １９４５ 年日本投降后以 ８ ０００ 万伪中储券向日本三井洋行上海造船

所所长加藤五一赎回卖契，消灭买卖行为，后向伪敌产管理局以‘被强占’为由申请发还。 而该厂由

日寇所增之机器厂房及留存之材料、半制品等遂盗为己用，解放后也未向政府机关呈报。 现已查明，
该厂除船坞一个、地皮十亩三分七、挖泥船、小汽艇各一艘及抗日战争时期拨出部分物资外，全部是

隐匿之敌产。”①

可见，公茂船厂隐匿的是原属于日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应归属于国家的财产。 在“工作

队”的调查中，公茂船厂的“五反”赃款共计约 ４１ 亿元人民币。 鉴于公茂船厂的部分财产已基本由

“工作队”定性为敌产，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６ 日，长航二厂正式接管公茂船厂，“并开始经营”。② 但此时长航

二厂在形式上依然是租用公茂船厂，对外正式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上海分

局公茂船厂”。③ 而实际上就最终结果而言，“隐匿敌产”的公茂船厂已属于“完全违法户且情节十分

严重”。④ 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工作下，公茂船厂“隐匿敌产”一案被移送至“五反”人民法庭

予以判决。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五反”人民法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

例》和《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指示》等文件，判决公茂船厂的大部分财产系“隐匿敌产，
应予以没收”，⑤同时规定公茂船厂不得上诉。 而公茂船厂先由交通部接管再由属地法院没收的事实

则说明，在“五反”运动中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实际处理可能早于法院的正式判决，法院判决更趋

近于正式通知企业资方“五反”运动的处理结果。
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卢于鸣在收到法院判决后，不仅未上诉，反而表示愿意将未列入敌产的

财产上缴，抵充“五反”赃款。 卢于鸣在郑氏离沪后，便主动要求长江航务管理局分配工作给公茂船

厂。 在收到法院的判决后卢氏则未发一言，在随后进行的公茂船厂资产清理流程中也几乎完全按照

各主管机构（主要是长江航务管理局）的命令行事。 因此，公茂船厂的资方代理人实际已放弃了企业

的管理权。
公茂船厂没收后，其名义上的掌控者应是主管华东地区各项事务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但实际上

该厂已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接管近半年。 因此在没收判决下达后，出现了公茂船

厂实际产权人和名义产权人不相符合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问题，公茂船厂没收判决下达后不久的 １ 月中旬，交通部便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会”）上报了《呈请将上海人民法院没收之公茂船厂拨交本部属长江

航务局接管》的电文，请求中财委会“准予将该公茂船厂应予没收之敌产部分，及作价退赃抵缴之船

坞地皮等移交本部属长江航务局接管，并转作政府资金”。⑥ 中财委会同意了这一意见。 同时，长江

航务管理局也向华东财委发去了内容大致相似的电文。 随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将此事函告交通部询

问，并得到通知：“经中财委会同意，私营公茂船厂如接收时，交长江航务管理局使用，希与华东财委

接洽办理。”⑦

随后，华东财委函告长航二厂将公茂船厂之净值报予主管华东地区交通事务的华东军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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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完字第 ４０５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２。
《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清产核资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６。
《有关修造船所调查资料》，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３６。
《中央人民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指示》，《江西省人民政府公报》１９５２ 年第 Ｚ１ 期。
《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完字第 ４０５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２。
《交通部河厂字 ３１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７。
《中交部○一三电》，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５。 其中“华东财委”即华东

军政委员会下属财政经济委员会，解放初期管理上海经济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 １ 月 ２６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交通部发电，表示同

意将公茂船厂交由长江航务管理局接管。 ２ 月 ２ 日，交通部向长江航务管理局、长航二厂、上海人民法院发电通知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的意见和处理结果。



交通部核准，并由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转华东财委，再由华东财委将公茂船厂之净值陈请中央人

民政府财政部转做国家资产。 但在 ２ 月 ２８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向长航二厂发电称：“因本部

即需改组，故接管净值的转账可径报华东财委或长江航务局分别办理。”①因此实质上至 ２ 月底，华东

军政委员会已经基本放弃了接管公茂船厂的相关事宜，仅保留“陈请”之责，而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

局则获得了公茂船厂全部产权，②包括交通部函件中指出的“应予没收之敌产部分”和“作价退赃抵

缴之船坞地皮”（即公茂船厂自有财产）。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长航二厂将上述处理结果转达给了公茂船厂资方代理人，并明确指出公茂船

厂的净值将由“中财委会转做国家对长江航务局 １９５３ 年的追加投资”。③ 至此，公茂船厂的产权归属

得到了确定，正式演变为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下属单位———长航二厂，也完成了从私营企业到国

有企业的重要转变。

三、“五反”运动后公茂机器造船厂的资产清理与债务清偿

虽然“五反”运动查明了公茂船厂的“隐匿敌产”，公茂船厂的企业性质也转为国有企业，社会主

义改造工作初步完成。 但在上述改造完成后，公茂船厂的原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企业内部管理

不佳，导致账面资产与实际资产不符；对外则负债累累；企业经营依旧惨淡。 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升

公茂船厂的生产能力，长航二厂会同华东财委、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对公茂船厂进行了改革。 而

在改革前长航二厂首先对原属公茂船厂的资产进行了清点，并解决了公茂船厂的积欠债务。
（一）公茂船厂的资产清理与重估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初，正式接管公茂船厂的长航二厂开始着手对公茂船厂的财产进行清点，但由于专

业清点人员不足，故长航二厂的负责人向长江航务管理局发出一封急电：“一、关于接收公茂船厂清

点工作，必须即派有经验的财务及材料人员来厂协助进行；二、中央派人什么时候可到厂。”④长江航

务管理局旋即紧急调集了清点人员，并于 ２ 月底抵达公茂船厂，清点准备基本完成。 公茂船厂的全

部资产中，有一部分经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后被定性为公茂船厂的自有财产，即土地、船坞以及部分

固定资产，但由于该部分财产被中财委会和交通部认定为“作价退赃抵缴之船坞地皮”，故此类资产

同样被列入清点范围。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长航二厂“正式成立了清产核资办公室，由生产部门技术人员、计划、行政、财

务、供应部门工作人员分别担任清查组、审核组、估计组、核定组。 各组依工作需要另编小组，在办公

室的领导下逐步进行工作。”⑤所有清点工作以《国营企业资产估计暂行办法》为基准，并以公茂船厂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实有财产和重置价值全部进行清理和重新估价。 在清查工作中，长江航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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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关于接管公茂船厂一案》，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１６。
关于公茂船厂处理的经过较为繁复，各单位的关系也较复杂，故在此按顺序简要说明：１ 在“五反”运动中，１９５２ 年 ６ 月长

江航务管理局实际接管了公茂船厂；２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初，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没收公茂船厂，财产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所有；３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中旬，交通部向中财委会上报此事，要求将公茂船厂拨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控制；４ 中财委会同意交通部意见，将公茂船厂拨交

通部管辖；５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下旬，交通部将中央决定告知长江航务管理局，并由长江航务管理局通知华东军政委员会；６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下

旬，华东军政委员会向交通部询问公茂船厂归属问题，交通部则回函说明了此事是中财委会的决定；７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底，华东军政委员

会向交通部发函，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８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 日，交通部向长江航务管理局、长航二厂、上海市相关单位通报了华东军政

委员会的决定；９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初长航二厂掌握了公茂船厂产权，开始清点公茂船厂物资。 因此在公茂船厂的归属问题上，华东军政

委员会和交通部之间似有不同意见，并向交通部询问此事，但中央最终决定将公茂船厂划归交通部管理。 在处理过程中，起到主导

作用的依然是中央和交通部，而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基本按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函告资方关于人民法院之判决》，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１８。
《关于接收公茂船厂的请示报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１７。
《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清产核资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６。



局派遣的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土地房屋建筑物小组的清点项目里，凡是与房屋建筑物有关

的资产便由土木技术人员进行清点，机器动力设备小组的机械技术人员则负责清查机器及运输工

具，而行政管理人员则专门清点低值易耗品及各种票据。
经过清查组、核定组的清点与核定，至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公茂船厂的全部资产基本清查完毕。 由于清

查得较为彻底，并将输电设备等不在原账目中显示的资产彻底查明，因此长航二厂的固定资产有所

增加。 但原材料由于公茂船厂在私营时期多露天堆放且企业基本停工，若干原材料缺失、损坏并由

此造成了 ２ ５ 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在资产清查完毕后，长航二厂开始了公茂船厂的资产重估工作，重估工作由技术人员、财务人

员、经管人员参与。 与清点工作相似、全部重估人员“仍采取清点小组的分组形式由各部门人员配合

进行。”①但相较于清点工作的顺利进行，重估工作却发生了一定困难，原因是各种旧机器设备的估价

缺少依据。 公茂船厂大部分机器均于“淞沪会战”前购置，至解放后则普遍成为了超龄的旧机器，使
用年限无从查核。

原公茂船厂的账面价值为 ２８９ ３２ 亿元人民币。 其中土地、房屋、机器等“固定资产”项目 １７９ 亿

人民币，占全部资产 ６１ ８７％ ，原材料等“定额投资”项目 ９３ １３ 亿元，占全部资产的 ３２ １９％ 。 低值

易耗品等“其他资产”项目 １７ １９ 亿元，占全部资产的 ５ ９４％ 。② 然而由于公茂船厂内部管理不善，
以上数据并不可信，如部分原材料由于露天堆放，已经变质损毁，又如部分机器已使用多年但所提折

旧却近乎为零，依然按原价值入账。 因此，公茂船厂资产的实际价值远低于其账面价值。
至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公茂船厂的资产重估工作已初步完成：公茂船厂资产实际价值为 ５６ ７０ 亿元。③

其中公茂船厂的自有船坞价值为 ４４ ２６ 亿元，自有土地价值为 ０ ２３ 亿元，④自有机器及汽艇价值为

２ ９８ 亿元，⑤其他资产 ９ ４６ 亿元；应偿欠款为 ８１ ９４ 亿元，其中应退“隐匿敌产”４１ １２ 亿元，应补税

款 １ ７２ 亿元，税款滞纳金 ６ ８ 亿元，积欠职工工资及福利 ４ ２ 亿元，其他欠款 ２７ ５ 亿元。⑥

（二）公茂船厂的债务清偿

资产清点工作的成功进行虽在公茂船厂的内部进行了精确盘点，厘清了公茂船厂的内部资产，
但公茂船厂外部的负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了使公茂船厂能尽快恢复生产，长航二厂随后便

开始解决公茂船厂的债务问题。
在正式清点公茂船厂资产前，中财委会已经同意将公茂船厂的净值转为长江航务管理局 １９５３

年对长航二厂的追加投资。 但经过清点，实已资不抵债，无净值可用。 于是，长航二厂会同上海市增

产节约委员会和公茂船厂资方代理人于 ５ 月 ２３ 日进行讨论，并得出了将公茂船厂的船坞、土地、部分

机器等自有财产“抵付五反退款后，剩余之数准备抵付其他债务”⑦的结论。 而将公茂船厂资产足额

抵充“五反退款”后，６ 月 １０ 日，长航二厂又向华东财委提案：“公茂船厂系有限公司组织，其资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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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清产核资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６。

根据档案资料整理而得。 《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清产核资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６。
《关于接管公茂船厂其应有资产不敷抵还债务的报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２７。
《接收公茂厂在公平合理核定价格请电中央拨款由》，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２３。
《关于接收公茂厂款项的批复》，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３４。
《关于接管公茂船厂其应有资产不敷抵还债务的报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２７。
《关于接管公茂船厂其应有资产不敷抵还债务的报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２７。



足抵偿债务时，应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第十七条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由其资方代理人

申请法院处理”。① ２９ 日，华东财委下达指示，基本同意长航二厂的意见，并向长江航务管理局和长

航二厂同时发送了以下公函：
一、关于公茂造船厂债务清偿问题，同意第二船舶修理厂所提意见，即公茂厂的资产若不足

抵偿负债时，应由其资方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理。 惟如该厂资方代理人，经债权人屡

次催偿而仍迟不申请破产清理时，为迅速解决问题起见，债权人可依法径向法院申请处理。
二、据称该厂欠私商 ７ ６００ 万元，而债权人达二三十家之多，因此在公家债权人内部协商，或

在法院处理债务问题时，如认为有必要对零星私方债权人酌予照顾，亦可以考虑，以利本案早日

解决。②

长江航务管理局收到华东财委的意见后，决定公茂船厂债务问题仍由长航二厂负责。 ７ 月上旬，
长航二厂召集了全体债权人举行会议讨论。 会议中各债权人一致同意，向法院申请对公茂船厂进行

破产清理。 同时，会议还推选出五个代表，代表全部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进行公茂船厂的破产清理，五
个代表分别是：

一、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代表政府收回五反退款。
二、杨思区税务局回收欠缴税款滞纳金。
三、长江航务管理局第二船舶修理厂工会委员会代表全体职工收回欠付职工福利、奖励金，

改善安全卫生设备基金等。
四、公私合营银行代表联合银行、国民银行回收放款。
五、元星造船厂代表一般私商回收欠付账款。③

上述五方代表虽然一同上诉，但起主导作用依然是长航二厂，并以长航二厂的“工会为主，联合

各债权人上诉人民法院解决”，④上诉所用诉状，亦由长航二厂准备。 而在回收欠款的顺序上亦可看

出公茂船厂资产先赔付给代表国家的长航二厂和杨思区税务局，然后才偿付各私方债权人的借款。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正式向公茂船厂下达判决：“因该厂负债甚巨，由本院裁定应予以清

理”，⑤由于公茂船厂在长航二厂接收前已属于资不抵债的情况，因此公茂船厂在破产清理后全部资

产都赔付给了各债权人，自此公茂船厂作为一个实体企业消失了。⑥

四、公茂机器造船厂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

长江航务管理局和长航二厂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清理了公茂船厂冗余的账面资产，并解决了公茂

船厂的外部负债，原本主营船舶建造的公茂船厂转变为了主营船舶修理的长航二厂。 但不论是在接

管中还是清理后，公茂船厂原先低效的经营状态始终是困扰长航二厂的难题。 １９５３ 年底，长航二厂

的管理人员曾总结道：
我厂自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接管以来，迄今已有年余，但由于管理方面缺少办法，进展缓慢。 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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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接管公茂船厂其应有资产不敷抵还债务的报告》，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２７。

《关于公茂造船厂债务问题的意见》，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３２。
《呈报公茂厂债务问题》，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３３。
《关于公茂船厂现有资产不敷清偿“五反”退款、税款、其他债务之问题处理》，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０。
《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第 １８８２ 号》，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 ９ － ４４。
在判决中上海市人民法院判旅居香港的郑氏家族赔付 ６５ 亿元旧人民币，这一数字即与原公函文件不符，也不知从何而来。

同时长航二厂并非原告，原告仅有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市杨思区税务局、元星造船厂等 １６ 家企业，判决是否执行，赔偿是否到位的文

件未保留。 但档案资料已表明，代表国家的长航二厂和杨思税务局应得赔偿为 ５３ ８４ 亿元，而公茂船厂全部资金为 ５６ ７ 亿元，因此

国家债务应该得到了完整赔偿，而私方债权人的赔偿情况则不甚明了。



上存在着混乱，职责不分，任务不明。 思想上强调客观原因，认为本厂接管时间不长，各方面条

件尚差。 局方修理单不准确，工程变动大，计划船只又不能按时进厂，内部技术发展不平衡等困

难，因而在 １９５３ 年计划执行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①

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使在公茂船厂基础上成立的长航二厂进入良好的生产状态，长航二厂先后

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一）民主改革

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常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过渡时期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中。 公

茂船厂虽未在没收官僚资本运动中被没收，但作为“五反”运动中被接管的企业之一，该厂亦于接管

后进行了民主改革。 在民主改革前，其组织体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公茂船厂 １９５２ 年组织系统图

资料来源：《中央交通部河运管理总局所属修造船厂调查资料表》，上海

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３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４。

由图 １ 可见，公茂船厂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扁平式科层制，每一科室职员人数不多，一般为

４ 人左右。 在机械场、锻造场等“工场”组织下，还有更细小的车工部、钳工部等组织，每部之下一般

配有 １ 至 ２ 名技术工程人员、数名工头、一定数量的工人，最多的冷作部共有 １３０ 余名工人。
公茂船厂的科层制虽然已经较为完善，但由于没有与计划经济体制较好地结合，以致出现了一

些弊病，导致生产效率不高，工期拖延。 如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江淮”轮进厂修理后，长航二厂“为了解决

工种浪费，到处乱抓任务，形成任务又不能适应劳动力的需要，因无任务空余的劳动力 ２００ 左右”，②

而与此同时“民联”轮的修理任务却因劳动力不敷而被迫放弃。
在中央文件指示下，长航二厂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职工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 新

设总工程师，由总工程师兼任副厂长，主管厂内生产；保留“工场”的组织结构，并于各工场中建立主

管人员负责制，编制场内工作并检查督促执行；取消“部”的组织，各部升级为车间。 车间内取消工头

制，改设生产小组，各组设组长。 经过民主改革，长航二厂的民主管理体制初步建立，管理缺位基本

消失，船舶修理的缓修、停修等“船舶脱交”（指工期延长或施工取消）事故逐渐减少。 至 １９５３ 年下半

年，长航二厂的工作效率不断增长，部分任务甚至提前完成，“基本纠正了部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的

现象，初步走上正轨。”③可见，长航二厂民主改革的成效是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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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五三年终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４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８。
《五三年终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４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８。
《五三年终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４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８。



（二）生产改革

民主改革过后，长航二厂初步扭转了公茂船厂时期业务清淡、生产停滞的现象。 但由于只是初

步采取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因此长航二厂没有严格执行计划，造成计划与实际脱节，更缺乏积极改

进生产操作方法和推进先进经验的意识，单纯从增加劳动量、完成生产任务的思维进行生产，结果反

而影响到了生产指标的完成。 长航二厂开始了生产改革。
１ 建立劳动调度制度。 劳动调度制度即深入了解生产情况并及时地调动工人在不同地点不同

时间进行工作，以防止船舶的某项修理工序因工作量过大而难以完成。 长航二厂的劳动调度制度既

会调度工人至各工场进行工作，也会调度工人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工作，并形成了早班、中班、晚班的

“三班制”工作制度。 通过劳动调度制度，长航二厂在“劳动力分配不适当时，会立即提出意见，帮助

车间纠正，使劳动力得到合理的使用”。① “三班制”的推行则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修理时间，提高了生

产效率。
２ 全面推行作业计划制度。 劳动调度制度只是长航二厂自行进行的初步生产改革，至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等主管机关正式下达《学习编制与贯彻作业计划的基本方法》、《工程师

职掌调度工作》②等文件。 充分学习文件后，长航二厂对科室、车间的生产组织进行了一定改变：
（１）在科室中配备主管工程师，执掌工人的调度工作。
（２）在车间中配备正副车间主任，主管车间的工作。 同时在车间中增加了计划员、调度员、记工

员。 在人数较多的车间中设置了车间工长，作为车间主任和生产小组间的管理人。
长航二厂进行上述两项组织改动各有其目的。 在科室增设主管工程师，目的是为了改善科室与

车间的工作关系，主动帮助车间工人完成生产。 同时车间主任、工长、生产小组组长都会不定期的召

开生产会议，并将会议决定的内容在当日生产任务中执行。
３ 施工技术的改进。 长航二厂除对生产模式进行调整外，还进行了生产技术上的改良。 改良的

生产技术又可分为施工工艺的改良和施工器械的改良。 除此之外，长航二厂还在各车间中组织生产

竞赛，以激发工人的创造性。
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长航二厂一改公茂船厂原本紊乱的管理模式和低效的经营效率。 至

１９５４ 年后，长航二厂的工业产值每年均有稳步提升，具体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大跃进”前长航二厂历年工业总产值

资料来源：《十三年历史资料》，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６３ 年 － 行政 －
永久 ２ －１３６。

说明：原档案已“按现行价格计标”，即以 １９５５ 年人民币改革后的新人民币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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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年终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４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８。
《五四年终总结》，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藏，档号 １９５５ 年 － 行政 － 长期 ２ － １６。



由图 ２ 可见，从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长航二厂的工业产值增加了近 １００％ 。 由于长航二厂（１９５５
年后改称“白莲泾修船厂”）工业产值持续走高、经营效率稳步提升。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６０ 年交通部先后将

长江航务管理局第四船舶修理厂和鸿翔兴修船厂并入白莲泾修船厂。 不久交通部在中央指示下决

定将条件出众的白莲泾修船厂改建为我国第一个港口机械制造厂———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时至今

日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已演化为国际港机制造的龙头企业———振华重工。

五、结论

（一）公茂船厂的改造奠定了其后续企业发展的基础

工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其深厚的历史积淀，美国、日本、欧洲都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史

的大规模企业。 公茂船厂的名牌虽然在“五反”运动中消失了，但其培养的工人队伍、发展的生产

技术却在长航二厂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长航二厂、白莲泾修船厂、上海港口机械

制造厂、振华重工，本质上均是由公茂船厂后续发展而来。 而使得长航二厂生产效率激增的社会主

义改造及后续改革，实质为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和振华重工日后的腾飞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发展

基础。
（二）公茂船厂的改造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运动治国中各级机关单位的高效性和谨慎性

从公茂船厂到长航二厂，由于公茂船厂在“五反”运动中被接收，因此一共涉及了中财委会、交通

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华东财委、上海市财委会、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等 ８ 个政府机关或组织。 由

于公茂船厂对外负债较多，因此牵涉其中的私营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达十余家。 在这种环境中，公
茂船厂从法院判决没收到产权归属确定仅耗时不足 ２ 月。 而长航二厂从清点公茂船厂资产结束后

也仅于 １ 月内便确定了公茂船厂清理方案，这些都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运动治国中各级机关

的办事高效性。 不过高效性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国家机关单位的行动往往先执行后通告。
另一方面，人民政府各级机关在公茂船厂接管过程中的往来公文却也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

期政府机关在接管违法私营企业时，还是较为细致谨慎的，并非仓促定案判决，而是小心地上报、请
示上级机关，而上级机关也会及时进行批复。 而在处理公茂船厂资产、债务的相关问题时，企业实际

管理人和债权人也都参与其中，所有相关问题处理均在各相关方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三）公茂船厂的改造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隐匿敌产”企业的处理模式

私营企业化公为私的违法行为在“五反”运动时期“清查不少”，①然而在“五反”运动结束后，
“隐匿敌产”企业的处理结果如何，企业是否存续、企业产权变化等问题至今在相关论著中未得到解

答。 而通过公茂船厂所遗留档案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五反”运动中“完全违法户”私营公茂船厂是直

接为政府所接管，即直接从私营企业变为国营企业，具体则通过属地增产节约委员会定性、属地法院

判决没收、国家机关接管、转作国家投资共 ４ 个步骤完成。 这也应是国家对其他“隐匿敌产”企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一般路径和处理模式。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又于公茂船厂内部施行了清

产核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从而将公茂船厂完整地纳入到计划经济的生产体系中。 至于公茂船厂

的债务清偿，则是其自身的经营情况所致，如其经营情况良好，则应不会出现债务清算情况。
（四）公茂船厂的改造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被没收私营企业的改造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私营企业中大部分通过公私合营而转变为国营企业。 而私营公茂船

厂则与大部分的私营企业不同，其性质是“隐匿敌产”，并直接在“五反”运动中得到改造，没有出现一

般私营企业“清产定股”“四马分肥”“定息”等公私合营进程中较普遍的处理模式。 相反公茂船厂的

改造过程却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较为相似，均直接为国家没收并进行后续改造。

·０８１·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武力：《“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概念界定问题》，《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实际上，公茂船厂的没收与改造并非是孤例，其改造的整体过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被没收

私营企业改造路径的典型代表。 同一时期上海 １６ ３ 万工商户中，与公茂船厂同属“完全违法户”的
有 ０ ９％ ，①即有近 １ ６００ 户是“完全违法户”。 这些“完全违法户”同样需要接受上海市增产节约委

员会调查和上海市人民法院“五反法庭”的审判。 当然，上海的“完全违法户”也并非全被国家没收。
由于“完全违法户”的“五反”退款的金额多少与企业能否存续息息相关，若退款过多甚至超过了公司

全部资产，则企业极可能被国家没收，因此“完全违法户”的没收与否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市增产

节约委员会对企业“五反”退款数额的认定。 所幸，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曾明确指出：“只有少数情

节特别恶劣，又需将其整垮者，才处以比较严厉的退赔和罚款。”②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公茂

船厂为代表，直接为国家没收的私营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但确实存在，其改造过程也划出了一条与一

般私营企业截然不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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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６）———以上海工业企业为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８２ 页。
《违法工商户违法行为的处罚原则》，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３ － ２ － ２１１。


